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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①浦江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三峰”）， 

其为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

司； 

②营山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山三峰”），其为公司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 

③汕尾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尾三峰”），其为公司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 

④葫芦岛三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岛三峰”），其为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 

⑤吕梁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吕梁三峰”），其为公司持股 68%

的控股子公司； 

⑥阿克苏三峰广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克苏三峰”），其为公司

持股 66%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拟为浦江三峰代为开立人民币 1,500 万元的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

函，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浦江三峰无在保金额； 

拟为营山三峰代为开立人民币 1,000万元的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本次

担保前公司已对营山三峰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46,1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拟为汕尾三峰代为开立人民币 450万元的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本次担

保前公司已对汕尾三峰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39,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拟为葫芦岛三峰代为开立人民币 1,500 万元的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本



次担保前公司未对葫芦岛三峰提供担保； 

拟为吕梁三峰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2,04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公

司已对吕梁三峰提供人民币 1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拟为阿克苏三峰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4,507.5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提供本次

担保前公司已对阿克苏三峰提供人民币 15,325.5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浦江三峰于 2018 年 9 月与浦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签

订了《浦江县小黄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PPP 项目合同》，合同约定浦江三峰需向

浦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人民币 1,500万元的运营与维护保函。为履行上述约

定，并降低财务费用，经相关各方协商，公司决定代浦江三峰向银行申请出具保

函。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大渡口支行申

请开具上述运营与维护保函，保函金额为 1,500 万元，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营山三峰于 2019 年 4 月与营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签

订了《南充市营（山）蓬（安）仪（陇）三县城镇废弃物集中处置项目 PPP项目

合同》，并于 2019年 6月签订了《南充市营（山）蓬（安）仪（陇）三县城镇废

弃物集中处置项目 PPP 项目合同补充合同》，合同约定营山三峰需向营山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提交人民币 1,000万元的运营维护保函。为履行上述约定，并降低财

务费用，经相关各方协商，公司决定代营山三峰向银行申请出具保函。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大渡口支行申

请开具上述运营维护保函，保函金额为 1,000 万元，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汕尾三峰于 2020 年 5 月与汕尾市城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签订了《汕尾市城区生活垃圾压缩二次转运项目一期工程 PPP 项目合

同》，合同约定汕尾三峰应向汕尾市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交人民币 450



万元的运营维护保函。为履行上述约定，并降低财务费用，经相关各方协商，公

司决定代汕尾三峰向银行申请出具保函。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大渡口支行申

请开具上述运营维护保函，保函金额为 450 万元，期限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 

（四）公司全资子公司葫芦岛三峰于 2021 年 7 月与绥中县城乡建设事务服

务中心签订了《绥中县（葫芦岛）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合同约

定葫芦岛三峰应向绥中县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提交金额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的建设期履约保函。为履行上述约定，保证项目建设顺利开展，同时降低财务费

用，经相关各方协商，公司决定代子公司葫芦岛三峰向银行申请出具保函。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大渡口支行申

请开具上述建设期履约保函，保函金额为 1,500万元，期限至 2023年 8月 31日

止。 

（五）吕梁三峰是吕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以下简称“吕梁项目”）

的建设和运营单位。为满足吕梁项目开立保函的需求，吕梁三峰向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住房城市建设支行申请出具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的银行

保函，保函有效期暂定 2 年（具体期限以实际出具的保函为准）。为此，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住房城市建设支行签订《保

证合同》，同意为上述吕梁三峰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住房城市建设

支行申请的 3,000万元银行保函按持股比例 68%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

2,040万元。 

（六）阿克苏三峰是阿克苏地区静脉产业园（西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以下简称“阿克苏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单位。2019 年，为满足阿克

苏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阿克苏三峰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申

请授信额度 30,050 万元，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11月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按照

当时持股比例 51%向阿克苏三峰申请的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5,325.5 万元。2021 年 6 月，公司收购了阿克苏三峰另一股东上海承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阿克苏三峰 15%的股权，公司持股比例提升至 66%。为此，公

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按 66%的持股比例为阿克苏三峰申请的银行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新增担保金额 4,507.5万元。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 2021年 3 月 2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向部分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合

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6 亿元的担保，其中，同意向其他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

过 4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本次为浦江三峰、营山三峰、汕尾三峰、葫芦岛三

峰提供担保将使用该项担保额度；同意向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40,000 万

元担保额度，本次为阿克苏三峰提供担保将使用该项担保额度。该项议案已于

2021年 4月 20日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1年 1 月 1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向部分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合

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4.54 亿元的担保，其中含向吕梁三峰提供不超过 37,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该项议案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浦江三峰 

公司名称：  浦江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08月 07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浦江县大畈乡小黄坛卫生填埋场旁 

法定代表人：胡正定 

注册资本：  14,100 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浦江三峰 100%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餐厨垃圾处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环境应急治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6,780,835.27 466,990,171.03 

负债总额 246,780,835.27 325,817,330.54 

银行贷款总额 227,500,000.00 270,504,375.00 

流动负债总额 39,280,835.27 66,278,940.28 

净资产总额 100,000,000.00 141,172,840.49 

营业收入 - 23,325,430.29 

净利润 - 3,862,840.49 

注：浦江项目 2020年处于建设期，未产生收入、利润。 

（二）营山三峰 

公司名称：  营山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5月 9日 

注册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回龙镇团山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欧青松 

注册资本：  14,535.03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营山三峰 100%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污泥处置，垃圾灰渣的资源化利用，垃圾渗滤液

处理、垃圾处理技术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6,444,087.66 615,276,794.18 

负债总额 201,093,787.66 469,954,904.90 

银行贷款总额 196,880,000.00 369,1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213,787.66 98,071,809.69 

净资产总额 145,350,300.00 145,321,889.28 



营业收入 - 13,009,626.71 

净利润 - -28,410.72 

注：营山项目 2020年处于建设期，未产生收入、利润。 

（三）汕尾三峰 

公司名称：  汕尾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8月 23日   

注册地址：  海丰县可塘镇双贵山    

法定代表人：王硕   

注册资本：  27,520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汕尾三峰 100%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 

经营范围： 垃圾卫生填埋；垃圾焚烧发电；对生活垃圾设施的投资,垃圾灰、

垃圾渣的资源化利用，垃圾处理技术的咨询服务；环保能源技术开发；生活垃圾

压缩二次转运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环境卫生管理；固体废物治理，市政设施

管理服务；资源循环利用等。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3,375,742.44 1,099,680,558.63 

负债总额 764,378,194.47 754,935,833.47 

银行贷款总额 539,100,000.00 509,28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57,253,547.84 276,557,575.3 

净资产总额 348,997,547.97 344,744,725.16 

营业收入 163,171,549.71 98,003,386.57 

净利润 34,848,669.02 27,110,979.31 

（四）葫芦岛三峰 

公司名称：  葫芦岛三峰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 7月 13日 

注册地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和平街东段 4号 



法定代表人：杨栋 

注册资本：  8,835.25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葫芦岛三峰 100%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城市生

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

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生物质能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葫芦岛三峰为 2021 年 7 月新成立的子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暂无财

务数据。 

（五）吕梁三峰 

公司名称：  吕梁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6月 15日 

注册地址：  吕梁市离石区滨河街道办永宁中路宏泰广场 

法定代表人：唐占峰 

注册资本：  21,000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吕梁三峰 68%股权，重庆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 32%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城市生

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1,095,180.56 210,445,428.37 

负债总额 1,095,180.56 445,428.37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095,180.56 445,428.37 

净资产总额 210,000,000.00 210,000,000.00 

注：吕梁项目目前处于建设期，吕梁三峰公司尚未产生收入、利润。 

（六）阿克苏三峰 

被担保人名称：阿克苏三峰广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20日 

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李冬 

注册资本：9,786 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阿克苏公司 66%股权，上海承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其 34%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灰渣的资源化利用、垃圾处理技术的咨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2,929,061.33 383,330,490.58 

负债总额 239,748,061.33 302,717,211.73 

银行贷款总额 202,190,000.00 222,973,1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7,458,061.33 83,214,324.84 

净资产总额 83,181,000.00 80,613,278.85 

营业收入 - 7,464,802.73 

净利润 - -2,567,721.15 

注：阿克苏三峰 2020 年处于项目建设期，未产生收入、利润。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

行（被担保人浦江三峰） 

保函申请人：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函出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被担保人：浦江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浦江三峰履行《浦江县小黄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PPP 项目合同》

整个运营期义务和移交义务 

保证方式及责任：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当保函被提取时，保函申请人

应当在保证金被提取后十个工作日内补足 

保证期间：自保函开立之日起生效，至 2021年 12月 31日失效 

（二）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

行（被担保人营山三峰） 

保函申请人：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函出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被担保人：营山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营山三峰按时按约履行《南充市营（山）蓬（安）仪（陇）三县

城镇废弃物集中处置项目 PPP项目合同》 

保证方式及责任：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当保函被提取时，保函申请人

应当在保证金被提取后十个工作日内补足 

保证期间：自保函开立之日起生效，至 2021年 12月 31日失效 

（三）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

行（被担保人汕尾三峰） 

保函申请人：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函出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被担保人：汕尾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汕尾三峰履行汕尾市城区生活垃圾压缩二次转运项目一期工程

PPP项目合同》项下的项目运营绩效、服务质量标准达标情况、安全保障、移交

维护保函提交等义务 

保证方式及责任：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当保函被提取时，保函申请人



应当在保证金被提取后十个工作日内补足 

保证期间：自保函开立之日起生效，至 2022年 3月 31日失效 

（四）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

行（被担保人葫芦岛三峰） 

保函申请人：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函出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被担保人：葫芦岛三峰新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葫芦岛三峰承担《绥中县（葫芦岛）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特许经

营协议》项下投融资、建设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 

保证方式及责任：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保函；当保函被提取时，保函申请人

应当在保证金被提取后十个工作日内补足 

保证期间：自保函开立之日起生效，至 2023年 8月 31日失效 

（五）《保证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住房城市建设支行 

保证人（甲方）：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住房城市建设支行 

债务人：吕梁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

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 

保证方式及责任：按份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对保证范围内的债务的 68%承

担按份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以下较早日期，政府方退还履约保函日止；并网发电且办理收费

权质押登记之日止 

（六）《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支行 

保证人（乙方）：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债务人：阿克苏三峰广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

及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保险费、公证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因

债务人／担保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方式及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乙方对债务人与甲方形成的债权按 66%比

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后叁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次到期的，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

后一笔债务到期后叁年。甲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或还

款协议的，乙方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延至展期协议或还款协议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叁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

主合同债务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债务提前到

期后叁年 

其他约定：待阿克苏项目并网发电且收到首笔电费收入后，将阿克苏项目的

收益权质押给甲方，办妥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保证人不再承担本合同项下的保证

担保责任。与本合同其他条款有冲突的，以本条款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浦江三峰、营山三峰、汕尾三峰、葫芦岛三峰、吕梁三峰、阿克

苏三峰六家子公司提供担保，一方面是为在尽量降低财务费用的前提下，按特许

经营协议约定提供浦江项目、营山项目、汕尾项目、葫芦岛项目、吕梁项目的履

约保证；另一方面是为满足阿克苏项目建设资金贷款需求。上述担保行为是行业

内企业开立保函、发放贷款时金融机构普遍要求的担保措施，具有行业特点，属

于正常经营行为。目前上述各在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已投运项目运营正常，吕

梁三峰、阿克苏三峰两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按照持股比例提供了相应担保，

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在保余额为 558,701.69 万元，占

2020 年度公司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71.96%；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在保

余额为 511,745.49 万元,占 2020年度公司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65.92%。截至公告



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月 9日 

 

 

 


